為利龜山區公所進行孝行獎候選人資料初審及初選
請各推薦單位或個人將候選人推薦書(附表1)紙本及電子檔、候選人個人照及孝行事蹟照黏貼表（附表2）紙本及電子檔、同意書（附表3）、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附表4）、於115年3月5日(星期四) 下午4時前送達本公所。
附表1 
115年全國孝行獎桃園市龜山區候選人推薦書
	被推薦人資料
	姓名：
	出生
	年　　月　　日
	家
庭
狀
況
	稱謂
	姓名
	出生
年月
	職業

	
	住址：
	
	
	
	
	

	
	
	
	
	
	
	

	
	性別：
	電話
	宅
	
	
	
	
	

	
	職業：
	
	公
	
	
	
	
	

	
	請 浮 貼
2吋半身
彩色相片1張
(電子檔併寄)
	
	手機
	
	
	
	
	

	
	
	學歷
	
	
	
	
	
	

	
	
	
	
	
	
	
	
	

	
	
	經歷
	
	經濟狀況
	中(低)收入戶者，請註記並附證明

	孝行事蹟簡介（非自傳，請由推薦人或推薦單位填報）

	1.孝行具體事蹟，字數至少300字，請以word標楷體橫式繕打，本頁可自行增加次頁。
2.附被推薦人彩色個人半身生活照（非大頭照）、孝行事蹟相關照片6張，請依後附格式黏貼，並將前開照片電子檔併送本案承辦人電子郵件信箱。
(含標點符號，共 _________字)


	推薦人：
	聯絡電話 & 手機：
	與被推薦人關係：

	推薦單位：桃園市龜山區公所
	推薦人性別：

	承辦人（單位、職稱、姓名簽章）
	民政課
里幹事 張家佩
	推薦印信

	承辦人電話&手機
	03-3203711分機303
	

	承辦人E-mail
	10029427@mail.tycg.gov.tw
	

	首長(代理人)簽章
	區長 
	


附表2
115年全國孝行獎候選人個人照及孝行事蹟照黏貼表
桃園市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推薦人彩色個人半身生活照
 (非大頭照，需另外寄送照片電子檔，檔案需1MB以上，若使用LINE傳送請點選「原始照片」避免檔案壓縮)


115年全國孝行獎候選人個人照及孝行事蹟照黏貼表
      桃園市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彩色孝行事蹟照(電子檔)
（需另外寄送照片電子檔，檔案需1MB以上，
若使用LINE傳送請點選「原始照片」避免檔案壓縮）

	說明：


	彩色孝行事蹟照(電子檔)
（需另外寄送照片電子檔，檔案需1MB以上，
若使用LINE傳送請點選「原始照片」避免檔案壓縮）

	說明：


115年全國孝行獎候選人個人照及孝行事蹟照黏貼表
      桃園市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彩色孝行事蹟照(電子檔)
（需另外寄送照片電子檔，檔案需1MB以上，
若使用LINE傳送請點選「原始照片」避免檔案壓縮）

	說明：


	彩色孝行事蹟照(電子檔)
（需另外寄送照片電子檔，檔案需1MB以上，
若使用LINE傳送請點選「原始照片」避免檔案壓縮）

	說明：


115年全國孝行獎候選人個人照及孝行事蹟照黏貼表
      桃園市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彩色孝行事蹟照(電子檔)
（需另外寄送照片電子檔，檔案需1MB以上，
若使用LINE傳送請點選「原始照片」避免檔案壓縮）

	說明：


	彩色孝行事蹟照(電子檔)
（需另外寄送照片電子檔，檔案需1MB以上，
若使用LINE傳送請點選「原始照片」避免檔案壓縮）

	說明：


※請推薦單位提供個人半身生活照（非大頭照）1張，以及孝行事蹟照片6張，以電子檔方式插入表格後印出，作為活動網站、新聞稿及手冊之用。 
附表3
同意書

本人參加內政部所舉辦之「115年全國孝行獎選拔及表揚活動」，同意提供正確身分證正反面或戶口名簿影本、聯絡地址、電話、年齡、照片及入選後之活動照及錄影等資料，以作為內政部或其委外承包商辦理選拔及表揚活動等相關作為（活動聯繫、保險、獎品寄送、公開資訊及各式多媒體文宣）之用，並保證所提供之資料均為真實，且無僞造、冒用他人個人資料情事。參與本活動之個人資料，如涉及個人資料保護等事項者，由內政部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同意人（本人）：　　　　　　　　　　　　　     （簽章）
法定代理人：　　　　　　　　　　　　　　　　　（簽章）
（本人如為未成年人，請由法定代理人簽名）
115年　　　月　　　日
附表4
115年全國孝行獎候選人身分證影本黏貼
桃園市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黏貼身分證正反面或戶口名簿影本)


※請提供候選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供查閱，當提供本活動各項個人資料時，即表示您同意內政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來管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倘家境清寒，請檢具中低收入戶或清寒證明。
區公所官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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